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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基础对国家宪政的制约： 
读《人性论》

杨  晋

六盘水师范学院，六盘水

摘  要｜人性究竟所指为何，历来众说纷纭。对于宪政的阐发需要围绕人性论来进行，

从人出发，再回到人上来。在人性论上，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认识，性善与性恶

的人性论基础对国家宪政的制约也是不同的。在我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

的问题滥觞于孟子，此后性善论常常被视为是专制的人性论基础。性恶论作为

一种系统理论在西方出现，起源于基督教，常常被视为是宪政的人性论基础，

同时这两种观点也充满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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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解释法律的本质，而这个本质需要从人的本性中去寻找”a，

此言是西塞罗关于法律本质寻求之道的著名论述。对于宪政的阐发也同样如此，

需要围绕人性论来进行，从人出发，再回到人上来。那么探讨人性论基础对国

家政治的制约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人性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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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究竟所指为何，历来众说纷纭。《辞海》将其释为“人类的共性”，且是“人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a。对于中外古代的人性论的不同见解，往往被

认为是善恶之争。

一、性善是专制的人性论基础

在我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滥觞于孟子。孟子认为，人性的根

本不在其他，而正在于“人心”，并首次提出了其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人

心四维”，便是所谓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

所主张的人性本善，实为“人心之善”。于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已经深刻指出：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之所以会陷于

“恶”之中，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深究其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外部环境，“富

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孟子如是说。这恰说明人所处的后天环境是具备改变“性本善”这样一种原生

人性的可能性的。其次是利与欲对人的诱惑，在孟子看来，食、色等源自外部

的诱惑是会侵蚀人的道德本心的，如若利欲熏心，就会由“善”入“恶”。据

此，孟子强调：“为了保持善性，就必须净化人心”。欲净化人心，可从两个

方面着手：一为“清心”；二为“养性”。清心，要求清除杂念，养性，需要

以清心为前提，这样一种道德功夫的修养，可以使“性本善”由理想状态逐步

变成现实，终能成“圣人”。

孟子仁政学说体系以其提出的“性善论”为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孟

子强调，统治者系国家重器于一身，其个人品德修为对治国平天下有着至关重

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性本善”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儒家所一贯提倡

的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为世人开辟了一条既崇高而

宏远，同时又切近现实的理想追求之路。忠孝及五常之德是儒家学说中的重点

阐述部分，亦为家族和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的根本。儒家文学的起源在于姬旦，

发展于孔子的礼治学说，强调社会之间的主从关系，适用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稳

a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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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据此，儒家思想被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成为“独尊”之术，并非

偶然，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法律的命运在人治、德治的背景之下，显得岌

岌可危。在孟子看来，道德的作用是普遍的，遍及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

认为人性之善，就如同“水之归下”一般自然。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体现了重德轻法的观点。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法律

的地位和作用。在由“礼”确立的“亲亲”“尊尊”的权力等级结构中，君权

是至高无上的，就势必要求一切社会治理规则的从属，“生法者，君也”，君

主金口玉言、言出即法，法律的废立受“生法者”的意志所控，据此，法律控

制下社会治理具有作用难预测、随意性强、地位低下、作用有限等特点，其与

现代法治所重视的民主宪政，现代政府所受到的法律的约束，权力都应受制约

是完全相悖的。

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作为儒家的正统思想，传播极为广泛，尤其是自从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谏言，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其更是进一步

上升为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治国理政方略的基石。其根本原因是：反对专制之

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以人性本善为理论基础相对于人性本恶而言，是较为容

易的。毕竟，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相信并尊重人的自我主宰能力。显然，法律

的威信不可能在权力至上的社会所建立，宪政更是不知从何而谈。我们可以说，

此一观点亦为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所持，他们都认为人的自由是天赋并

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以此奠定了自由民主制的立论依据。由此，人性本善的

政治哲学观念，是专制集权的人性论基础。

二、性恶是宪政的人性论基础

与人性本善相反，也有人性本恶的主张，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法家。韩非

子认为：“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妊，

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其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

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母之泽乎 !”a“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

a　出自《韩非子·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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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天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

人之死也”a。甚至于父子双方的亲缘关系，韩非子都视功利为标准计算，遑论

其他的社会关系。法家主张人性本“恶”，因而，法家所主张的制度架构和顶

层设计莫不以此为理论前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人好恶，故赏

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可见在韩非子看来，法家所主

张的人性本“恶”乃是社会治理的人性论基础。那么，在社会治理过程当中，

就应该使用外在强制力即国家之法，是谓之“以法治国”。这种社会治理策略

与宪政语境下所要求“依法治国”，二者是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性恶论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在西方出现，起源于基督教。根据基督教经典中

的《创世纪》，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从而拥有了智慧，以至于他们对

上帝犯下了原罪。自此，人类有了罪恶的天性。“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

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b。

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性恶论”代表。他说：“人性是恶劣的”c，

且“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上的损失还来得快些”d。由此，人性本恶的

政治哲学观念，是宪政的人性论基础。

首先，西方社会所信奉与秉承的“性恶论”使得其极其重视法律的统治，

而非人治。西方的政府依靠契约建立，其目的由此得以确定。古希腊著名的先

贤柏拉图曾提倡“哲学王”治国，在其身上寄托了城邦治理、公民福祉、防止

腐败和权力滥用等远大理想，以此绘制心中的理想国，以实现永恒的正义。在

数次实践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想均告失败，所以，他晚年时不再提倡“哲学王”

治国，转而寻求“第二好的国家”，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的主张。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理性时代，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普遍持人性本“恶”

a　出自《韩非子·备内》。

b　出自《圣经·诗篇》。

c　［英］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35．

d　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

论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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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论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十分系统且详备地阐释及和论证了“法治”的主张。

西方社会的制度设计预设前提便是人性本恶，其对权力者的不信任，使得他们

更为推崇“法律的统治”，故此，法律在社会治理中取得了无出其右的地位，

休谟指出：“我们既然不能改变或改正我们天性中任何重要的性质，所以我们

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只是改变我们的外在条件和状况，使遵守正义法则成为我

们的最切近的利益，而破坏正义法则成为我们的最辽远的利益”。

其次，西方的公权力由于长期受到性恶论的影响，造成了人们对统治者的

不信任，分权与制衡制度由此而生。性恶论和社会契约论作为西方分权制衡制

度的前提，西方人为进一步保障自身的权利和自由，便采取契约的方式让渡自

身权利给国家，以便于国家政治权利的统一行使，进而更好地行使大众权利。

然则，此种制度架构是否能使国家政治权力始终维护公民自由并且得以永续？

对此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否定的。究其原因，性恶论作为分权制衡制度的人性论

基础，其最为主要命题便是：“无论是高高在上当权者，还是普通公民，都不

可能是完美的天使，尤其是统治者，在面临无限权力的诱惑时，很难抵御进而

愈发的贪婪。”据此，以对掌权者的信任为基础进行国家制度构造是不可靠的。

施行法治正是为了制止统治者贪污腐败、实施暴政。为制止权力的滥用，就需

对权力加强监督和制约。

最后，西方法律体系当中存在着公私之分，实则是受社会性恶论的假设影响。

并由此衍生出公民生活范围的公、私两个领域。其制度建设者强调，公权力须

以高度诚信遵守各自的价值取向与制度设计初衷来对公民的生活习惯加以规范。

在公共领域中，权力者若无法获取公民的高度信任，则必然会存在一种认识：

权力若得不到有效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危及公民的个人利益。据此，

西方人以“三权分立”相关的分权制衡制度来制约公权力，防止公权力侵犯个

人权利，宪政应运而生。

三、二者之悖反

直到最近，有学者明确提出反对上述两种观点意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

主张性善论的孟子、程朱理学家都是反对专制、独裁的急先锋，主张性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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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莫不成了专制、集权的倡导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西方历史上。我们都知道，西方主张性恶论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明确支持君

主专制。相反，西方提倡民主政治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皆从‘自然状态’

说出发，持一种近于人性善的立场。”a

人性本善，则人人皆善，统治者性善则时时依法治事，自能处理好自己的

言行，无需用权利来制约权力。百姓性善，则能处处循规蹈矩，社会秩序由此

稳定，亦无须用权力来制约权利。相反，若人性本恶，则人人皆恶，君主性恶

则会任意践踏国家人民的利益，滥用权力。百姓性恶，则争心四起，社会动荡，

秩序无存。故不仅需要用权力来制约权利，也需要用权利来制约权力。其中充

满了悖论，而最为成功的调和之法便是相互妥协，各让一步，是可谓宪政之道

的奥妙与精髓所在。

四、结语

历史有其延续性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其思

想依然烙印在民族心理的深处，制约着一国宪政制度的生发，进而促使现代法

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审慎地

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对其进行反思和梳理，以此展开系统的整理并重新构建，

需正视性善论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加强法律的约束力，从而进一步巩固宪法

和法律的权威，让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a　方朝晖．人性善恶与民主、专制关系的再认识［J］．文史哲，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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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triction of the Basis of Human Nature to 
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Reading A Theory of 

Human Nature

Yang Jin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Abstrac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vergent opinions on what human nature 

refers to. The elucid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needs to revolve around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rting from people and then returning to 

them. In terms of human nature theory,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ory of good and 

evil nature also has different constraints on 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the question of the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originated from Mencius, and thereafter, the theory of good nature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authoritarian human nature theory. The theory 

of evil in nature, as a systematic theory that emerged in the West and originated 

from Christianity,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these two views are also full of paradoxes.

Key words: Human nature; The theory of goodness in nature; The theory of evil 

nature; Constitutionalism


